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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

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

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答案要点】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唐代法律适用原则及司法

官责任的有关规定。援法定罪是中华法系的优秀传统，法家

坚持援法而治，事断于法的理想和原则。虽然，自汉开始，

由于引礼入法，法律走向儒家化。但是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援法定罪的精神始终被坚守，晋代刘颂的有关论述最具

代表性。他说：“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

，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不论。”到唐代，

形成了礼法合一的法律大典，依情理法断案成为当时司法的

主要精神，但援法断罪仍为唐律所采用。 唐律中此律条所包

含的意思是： (1)法官断案定罪，必须根据律、令、格、式等

国家制定的法律条文，如果违反，受笞刑三十； (2)司法官员

根据皇帝颁布的制敕判案定罪，制敕如属临时针对具体违法

、违令行为进行刑事或行政处罚，没有经过立法程序上升为

“永格”的，在以后的断案中不得援用。如果法官妄加援用

，而致使断罪有出入，属故意，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即采

取反坐原则；属过失，以过失论出入人罪论。(注：制敕是皇

帝命令的一种，是格的渊源，其效力低于格，经有关部门整

下、加工、修改后，制敕才能上升为格。格是中国封建社会

法规之一，其名称源于汉代的科，东魏始以格代科。唐代的



格又称永格，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刑事特别法或行政特别法的

性质，其效律往往在律之上。 题中律文确立了唐代援法断罪

、罪刑法定原则，它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司法活动的规范化

，反映了封建法律所具有的权威，严肃了法官的司法责任，

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合法；唐律关于援法定罪的法条，可以

说是中国封建时代，关于这一原则的最简明、最典型的概括

，体现了唐代立法技术的高超和成熟，标志着中国刑法史所

达到的世界最高水平。当然，这一原则并不是个人主义、自

由主义的产物，而是为着国家权力统治人民的需要而提出的

，与近代西方的罪刑法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性质上、程度上

、规定上还不能同日而语。这是给当权者设立的一个权力限

度，表明统治者认识到对官员的职权应该进行限制，任意性

的专断权力不利于统治。 【注意】 唐初统治者鉴于隋朝因暴

政滥刑导致灭亡的教训，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其法律体系形

式的多样化和体系的完整性达到了中国古代立法的巅峰。其

成果《唐律疏议》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唐律疏

议》是长孙无忌等奉皇帝旨意，以《武德律》、《贞观律》

为蓝本而修撰的。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律著

作，集之前上千年中国古代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

制定和解释法律的蓝本，并对当时中国周围的国家，如日本

、朝鲜、越南等国的法律发生过重大影响，是我们今天了解

和研究中国古代乃至东亚国家古代法律的基本史料。因此历

年来都是考试的热点。唐律的许多法律规定在中国法制史上

都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应该深入地了解。就此题而言，既

要着眼于唐律中关于援法定罪条的历史渊源，即明了其继承

性，也要注意到其更简洁、精当特点。此外，一方面，我们



应该肯定唐律关于援法定罪的规定在世界法制史上的首要地

位，但也必须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援法定罪与近代西方兴起

的罪刑法定主义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更多优质资料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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